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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当防卫”的常见法律问题

漫说“开学第一课”  根据《刑法》的规定，为了使国

家、 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人

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

的不法侵害， 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

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

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的实施主体是广泛的，只

要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

行的不法侵害，均可进行正当防卫。

意图条件、起因条件与时间条件

□ 朱哲灿

  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包括国家、公

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

其他权利是正当防卫的意图条件。 如

果双方基于侵害对方的故意， 相互进

行暴力攻击，就不构成正当防卫。准确

区分两者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综合考量冲突发生原因、 对冲突升级

是否有过错、 是否采用明显不相当的

暴力等客观情节， 准确判断行为人的

主观意图和行为性质。

在斗殴过程中， 一方明确放弃攻

击行为逃跑而另外一方继续实施侵

害，或者斗殴一方明显加重杀伤强度、

使用杀伤性明显升级的武器， 还击一

方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是正当防卫

的起因条件。 这里的“不法侵害”既包

括犯罪行为，如故意杀人、抢劫、强奸

等，也包括一般的违法行为，如殴打、

非法拘禁等。

行为人由于认识错误， 针对事实

上并不存在的不法侵害实施所谓的防

卫行为，构成假想防卫。假想防卫行为

人主观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由于认识错误才造成了客观危害，

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 不可能构成故

意犯罪， 应根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

过失， 分别按照过失犯罪或者意外事件

处理。

如果行为人应当预见不存在不法侵

害，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实施了假

想防卫行为并造成了损害后果， 可能构

成过失犯罪。 如果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

下无法预见不存在不法侵害， 实施了假

想防卫行为，属于意外事件，不承担刑事

责任。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是正当防卫的时

间条件。所谓“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

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对于不法侵害

结束的时间， 通常以不法侵害人确已失

去侵害能力或者确已放弃侵害为标准。

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停止， 但不法侵

害人仍有可能继续实施侵害的， 应认定

为不法侵害还在继续。

实施防卫时， 不法侵害没有正在进

行属于防卫不适时， 防卫不适时包括事

前防卫和事后防卫两种形态。《关于依法

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 第 6 条

强调：“对于行为人因为恐慌、 紧张等心

理， 对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

产生错误认识的， 应当根据主客观相统

一原则，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

对象条件、限度条件与特殊的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本

人实施，不能针对无辜的第三人。对于

多人共同实施的不法侵害， 既可以针

对直接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

也可以针对现场其他共同实施不法侵

害人进行防卫。 在部分不法侵害人已

被制服的情况下， 仍可对其他还在继

续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造成重大损害。 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但造成重大损害或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但未造成重大损害，仍构成正当防卫。

如果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同时“造成重大损害”，就会构成防

卫过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一个

相对模糊的概念， 需要综合考量不法

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等

情节， 充分考虑防卫人面对不法侵害

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 立足防卫

人在防卫时所处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

的一般认知作出事中判断， 不能苛求

防卫人必须采取与不法侵害基本相当

的反击措施。

“造成重大损害”是指造成不法侵

害人重伤、死亡结果。造成轻伤及以下

损害的，不属于重大损害。防卫虽然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

不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

行为人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在民事赔偿

方面， 防卫过当人应当对不法侵害人的

损害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因为防卫过

当行为虽然具有防卫性质， 但毕竟超过

了必要限度，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不应

有的损害， 防卫过当人应当对超出必要

限度部分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刑法》 规定： 对正在进行行

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

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

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

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实施特殊防卫的前

提必须是面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

犯罪，如果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等暴力行为客观上没有严重危及人身安

全，应当适用一般防卫的法律规定，比如

以轻微暴力方式实施抢劫， 不应认定为

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仅可实施一般防卫。

（作者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庭二级法官助理、 法学硕士 来源：

“上海一中法院”公众号）

（来源：“上海崇明法院”公众号）

扫一扫看视频

当创作者轻点鼠标“生成” 作品， 当网友借助 AI 瞬

间完成“换脸”， 当不法分子滥用克隆语音骗取钱款……

人工智能这柄双刃剑， 一面闪耀着“创新引擎” 的灼灼光

芒， 另一面却已成为“侵权工具” 的冰冷暗影。

AI 技术的蓬勃应用， 正重塑着我们的工作与生活，

但 AI 要实现行稳致远， 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护航。 唯有严

守规则边界、 秉持合理利用的原则， 才能更好地拥抱 AI，

迈向蕴藏无限可能的“智能未来”。

（来源：“上海嘉定法院”公众号）

是创新引擎还是侵权工具？


